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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焦中法[2021]28 号
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《开展教育整顿期间执行行为专项

整治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基层人民法院、中院执行局：

现将《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教育整顿期间执行行

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实施方案内容，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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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开展教育整顿期间执行行为专项整治

实施方案

为找准、整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存在的顽瘴痼疾，确保

全市法院执行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取得实效，根据全市两级法

院执行信访问题突出、当事人对终本案件反映问题较多等执

行工作实际，执行局在教育整顿的当下阶段，重点做好以下

三个方面的工作。

一、全面评查 2018 年以来的执行信访案件

对 2018 年以来三级法院登记在册的 575 件执行信访案

件进行逐案排查，除了已化解同时案件已实际执结，其余案

件全部纳入评查范围，分三个层次进行评查。通过评查，找

出有问题的案件，能整改的即时整改或限期整改，该追责的

启动程序。

（一）承办人自查

查案件办理是否规范、卷宗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存在作

风问题、是否存在违反“三个规定”或其他办案纪律问题，

对于排查出的问题如实登记报送，能补正的即时补正，不存

在问题的书面签名。自查于 3 月 23 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本院自行评查

各法院组织专人对信访案件进行逐案评查，评查后形成

书面材料，发现问题的即时整改，由院（局）长签名后报送

中院执行局。

对重点信访案件，院（局）长要主动面见信访人，再次

听取情况反映和信访意见，同时在评查卷宗时对其反映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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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回应。评查于 3 月 26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 中院组织评查

中院执行局将成立两个专门的案件评查组，第一评查组

由四级高级法官刘志雷担任组长，负责评查解放法院、中站

法院、博爱法院、沁阳法院、孟州法院、中院执行一庭等单

位的案件。第二评查组由汤学军副局长担任组长，负责评查

山阳法院、马村法院、温县法院、武陟法院、修武法院、高

新法庭、中院执行二庭等单位的案件。对于重复信访、上级

机关挂牌督办的、申请人反映强烈的信访案件等重点案件进

行专案评查。对评查发现的不规范执行和不规范结案问题，市

中院将在全市法院进行通报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对相关责任人

进行问责。对于发现的其他问题线索移交中院监察室。

二、全面评查 2019 年以来的终本案件

对 2019 年以来以“终结本次执行”方式结案的执行案

件进行全面评查，对存在的个性问题要求责任单位及时或限

期整改，对存在的共性问题，积极与市检察院沟通协调，做

好市检察院开展民商事判决“终结本次执行”专项监督活动

的配合工作。

评查以各基层法院自查和中院执行局组织评查相结合

的方式，同步进行，整个评查工作应当在检察院专项监督活

动启动前结束。

（一）评查范围

2019 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以“终结本次执行”方式结案

的所有执行案件。

（二）评查内容

1、是否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、财产报告令；

2、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特别是线下调查措施；

3、是否存在有可供执行财产而未予处置情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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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，是否依法予以查找；

5、是否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，符合纳入失

信被执行人条件的是否进行纳失；

6、被执行人存在妨害执行行为或有逃避执行行为的，

是否依法进行罚款、拘留，构成犯罪的是否启动刑事追究程

序；

7、是否对申请执行人进行约谈，是否将执行的所有情

况向申请人进行告知；

8、申请执行人不同意终本结案的，是否进行合议庭并

办理批准手续；

9、终本案件的裁定书内容是否完整、规范；

10、终本裁定是否依法向申请人送达；

11、申请执行人对终本结案提出异议的，是否依法立案

审查；

12、申请执行人发现新的财产线索提出恢复执行申请

的，是否立案恢复执行；

13、是否存在其他违反规定的情形。

（三）评查方式

1、单位自查。各单位组织人员进行交叉评查，3 月 25

日前完成。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逐案、逐条进行登记造册，

能补正的即时补正，需要恢复执行的依法立案恢复。各责任

单位的自查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于 4月 5日前报送中院执行局。

2、中院评查。在各单位自查同时，中院执行局组织人

员随时对案件进行抽查，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梳理汇总，个

性问题进行督办整改，共性问题由中院制定具体整改措施进

行全面整改。

3、重点抽查。4 月 6 日开始，中院执行局根据各单位报

送的评查情况进行重点案件的评查，评查后发现问题的对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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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进行通报并启动追责程序。

三、认真做好教育整顿期间涉执信访化解工作

通过开门主动接访、公布所有执行人员电话、开通24小

时值班电话等措施，畅通信访渠道和出口，通过此次涉执信

访案件专项整治活动开展，着力解决涉执信访突出问题，依

法及时就地解决人民群众合理合法诉求，实质性化解一大批

信访案件，减存量控增量，不断提升涉执信访工作专业化水

平，切实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

工作的满意度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好执行信访窗口专班制度

中院执行局和各基层法院要畅通信访渠道，让当事人求告

有门，严禁矛盾上移。严格落实好执行信访窗口专班制度，各

单位要有一名执行干警在立案信访大厅负责接待涉执案件的

来访群众。接访干警针对信访人反映的诉求，能当场解决的

当场解决，不能当场解决的，拿出拟办意见，并负责落实该

案的督导工作；同时做好接访日志和涉执信访系统录入，确

保接访过程全程留痕。对于各法院公布出来的值班电话一定

要确保 24 小时通讯畅通。市中院执行局每天对信访系统案

件录入情况进行统计、通报。对于重点信访案件，各责任单

位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院领导带案下访，到信访人居住的

村居、社区了解情况，主动与当地党委政府沟通做好化解和

稳控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执行信访案件工作流程

1、继续发挥“三统一”管理，做好首接无缝对接

中院执行局将每天发生“到省、赴四巡、进京等三地访”、

到省驻点指导组驻地访、中院信访大厅访的信访案件经梳理

后于当天交办相关责任单位，责任单位接到通知后应第一时

间与当事人取得联系，安排专人做化解工作。如果是发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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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地点的缠闹、滞留访，相关单位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做

当事人的劝返和化解工作。

2、确定包案领导及责任人，上报化解稳控方案

对于初信初访和交办案件，各责任法院对每一个信访案

件成立一个工作专班：即一名院领导包案，一名执行干警作

为联络人。包案领导的职责：接待、自查、化解、教育、救

助、依法处理、稳控等。

交办给市中院的案件，由朱战利局长担任包案领导，庭

室负责人为责任人。

交办给各基层法院的案件，由各基层法院院长担任包案

领导。交办各基层法院的案件，由市中院联系点院领导进行

督办、指导。

责任单位在接到交办通知的 2日内以台账或微信的方式

上报包案专班人员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，同时上报化解稳

控方案。

3、主动约谈信访人

包案领导确定后，该领导带领工作专班（含节假日、双

休日）主动约见信访人，了解其诉求及理由，告知其后续工

作安排，包括自查、评查等工作时限。

4、逐案化解

（1）制定化解方案。包案领导要组织有关人员根据信

访人信访诉求、案件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化解方案。方案

要结合实际，具有可操作性。

（2）全员动员，化解案件。穷尽一切措施、调动各方

力量做化解工作，做信访人亲朋好友的工作，与地方党委政

府、基层组织沟通协调、争取支持，形成化解合力，想方设

法解决问题、化解案件。

（3）审查问题、及时纠正。确属错案、瑕疵案的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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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纠正错误、补正瑕疵，相关人员存在作风问题、执法过错

问题、违法违纪问题的应处理到位。

（4）生活困难的，依法救助。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信

访人，应及时给予司法救助。对给予司法救助后仍然存在实

际困难的，协调有关部门通过民政救济、社会救济等方式，

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严格司法救助审批制度，防止当事人形

成攀比，坚决克服“花钱买平安”的错误思想。

（5）行为违法的，依法打击。对信访人员的违法行为，

要依照相关要求，依法、适度予以打击，重点是充分发挥威

慑作用，预防非法信访行为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，引导群众

依法、理性、有序表达诉求。

（6）申报核销。对于符合核销标准条件的案件，按照

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案件核销标准

及时核销，并将相关材料报中院执行局综合处。

（7）措施穷尽的，公开评议。对已经穷尽一切化解措

施，信访人诉求没有道理，或信访诉求有一定道理但已经解

决到位，信访人仍坚持信访，案件又不符合核销条件的，给

当地政法委汇报，适时召开由其牵头的听证会，并将结果当

场反馈信访人。

5、反馈答复

案件办结后，要答复信访人。

对本地信访人，要当面进行答复，制作答复笔录，载明

答复的时间、地点、答复内容、信访人对答复的意见等；对

外地信访人，可采取电话、短信、微信等形式答复，要留存

录音、信息等资料。

6、结案验收

（1）所有交办的案件都要将报结材料一式两份报送中

院执行局综合处，中院执行局将对交办案件的办理材料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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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逐案进行审查、审核。

（2）所有化解工作，应当全程留痕，否则视为没有工

作。做教育疏导工作当事人拒绝签字的，应记录谈话内容，

谈话人签字确认，条件允许的，应以视频资料的形式记录在

案。

（3）所有交办案件应一案一档、装订成册、存档备查。

7、严格落实信访督导工作

对于交办案件，坚决防止推诿敷衍和形式主义“走过场”。

中院执行局综合处负责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，听取活动

开展情况汇报，查看相关记录，听取重点案件包案领导和责

任人的情况介绍；并以周通报的形式对两级法院接处访情况、

院领导包案情况、交办案件办理情况、息诉情况、存在的问

题等内容进行周通报。

8、严格落实责任制，强化责任追究

各责任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全市法院

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各责任单

位党组应高度重视、专项部署、集中力量、迅速行动。对因

思想不重视、支差应付、敷衍塞责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市中

院将通报批评，并按照《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信访责任

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、包

案领导及责任人的信访责任。

附件：

1.信访案件交办台账

2.信访案件评查报告（样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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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××××信访一案的评查报告

关于××××信访一案，我院已按照《焦作市中级人民

法院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信访稳定工作方案》要求自

查完毕，经过认真评查评议，经我院领导审核，现予以呈报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信访人和原审当事人基本情况

二、信访人的主要诉求

三、案件审理经过

四、案件执行经过

五、信访事由调查核实情况及信访事项历史处理情况

六、自查意见

七、评查结论

八、中院评查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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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


